	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贵州省财政厅

贵州省教育厅           
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
	文件


                黔人社厅通〔2017〕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做好201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
发放工作的补充通知
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、扶贫开发办公室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7〕28号）精神，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、省扶贫办研究决定，将201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补助范围进行扩大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新增发放对象和范围

在原有发放人员范围基础上新增2017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。

二、所需证明材料

符合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应提交户籍证明、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复印件、《贵州省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2017年度）》（附件1）、毕业证书（或学籍证明）复印件等证明材料。

符合特困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应提交户籍证明、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原件、《贵州省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2017年度）》（附件1）、毕业证书（或学籍证明）复印件等证明材料。

三、上报要求

按《关于做好201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黔人社厅通〔2017〕189号）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:1.贵州省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 
        （2017年度）
 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     贵州省教育
       贵州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10日

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2017年5月10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30份

附件1：
贵州省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
（2017年度）
学校（院系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：
	学生基本情况
	姓 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贴一寸
免冠照片

	
	生 源 地
	
	学    历
	
	

	
	专     业
	
	手    机
	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QQ
	
	

	
	家 庭 地 址
	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联 系 电 话
	
	电子邮箱
	

	
	开 户 行
	
	银行账号
	

	学生申请
	本人申报情况属实，申请领取求职创业补贴，请予批准。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在学校意见

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，
同意上报。
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同级教育部门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年   月    日   

	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  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